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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、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（知识产权法院、铁路运输中级法

院），海事法院，金融法院，各区人民法院及铁路运输法院，本院各部门：

　　为落实和完善网上立案工作机制，方便当事人诉讼、节约诉讼成本、提高诉

讼效率，在 2019年市高院发布实施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网上立案、电子

送达、电子归档的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的基础上，现就全面落实网上立案诉状材

料无纸化操作作出补充规定。

　　一、全市法院一审民商事（含民事、商事、知识产权、金融）案件、一审刑

事自诉案件、民商事强制执行案件和民商事申请再审案件全部实行向当事人提供

网上立案诉讼服务。

　　二、当事人通过网上立案平台提交诉状材料，经审查符合立案受理条件的，

即予立案；立案、审判、执行部门都不得要求当事人重复提交上述诉状材料的纸

质版本。

　　三、全市法院应当建立和完善诉讼无纸化工作机制，做好立、审执各程序之

间的衔接，全面推进电子送达、电子归档工作，完善各项配套机制，将方便当事

人诉讼、提高诉讼效率落到实处。



　　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　　

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

　　2020年 1月 9日


